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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
鲅鱼圈区
新泰路一号

关于：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見書

敬启者：
受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指

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16 年 5月 3日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 2 号召开的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和
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公司曾于 2015 年 3月 18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016 年 5月 3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的披露。
根据截止 2016 年 4 月 27 日收市时股东出席会议书面回复的统计，按照《公司章程》第
七十四条规定需要再次发出通知的要求，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再次发出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已有效地召集与召开。

二、公司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法人股股东的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会议人员签名、身份证，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
股证明、会议人员签名、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的审查，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
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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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点票监察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师委托了专人进行监票，表决结果
如下：

赞成票代表股数83,720,4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820%；反对票代表股数13,860,385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

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14.1686%；弃权票代表股数

244,000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

的0.2494%；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合并计算的表决结果：赞成票代表股数83,694,4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

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554%；反对票代表股数13,886,385

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

14.1952%；弃权票代表股数244,000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0.2494%；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合并计算的表决结果：赞成票代表股数83,720,4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

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820%；反对票代表股数13,860,385

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

14.1686%；弃权票代表股数244,000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0.2494%；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合并计算的表决结果：赞成票代表股数83,720,4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

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820%；反对票代表股数13,860,385

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

14.1686%；弃权票代表股数244,000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0.2494%；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合并计算的表决结果：赞成票代表股数83,720,4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

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820%；反对票代表股数13,860,385

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

14.1686%；弃权票代表股数244,000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0.2494%；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赞成票代表股数83,709,933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85.5713%；反对票代表股数14,114,885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

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14.4287%；弃权票代表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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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实际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824,818股的0%；本

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决议案
赞成票数及所
占百分比

反对票数及所
占百分比

弃权票数及
所占百分比

总票数

1 《2015年年度业绩
报告（经审计）》

83,720,433股
85.5820%

13,860,385股
14.05%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2 《201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83,694,433股
85.5554%

13,886,385股
14.1952%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3 《关于续聘201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83,720,433股
85.8520%

13,860,385股
14.1686%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4 《201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含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83,720,433股
85.8520%

13,860,385股
14.1686%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5 《2015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83,720,433股
85.8520%

13,860,385股
14.1686%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6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地址的议案》

83,720,433股
85.8520%

13,860,385股
14.1686%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7 《公司章程修正
案》

83,720,433股
85.8520%

13,860,385股
14.1686%

244,000股
0.2494%

97,824,818股

8 《关于授予董事会
增发公司香港上市
H股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83,709,933股
85.5713%

14,114,885股
14.4287%

244,000股
0%

97,824,818股

四、综上，我们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投票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投票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惠肇阳 经办律师：仇辉、马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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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一六年五月三日


